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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埔區議會文件 20/2020 號 
 供 2020 年 3 月 24 日大埔區議會會議用 

 
 

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報 告  

 
 

I .  行 政 及 財 務 管 理 委 員 會  

 
 行 政 及 財 務 管 理 委 員 會 (“ 財 委 會 ” )分 別 在 2 0 2 0 年 1 月 2 2 日 及 3 月 4
日 舉 行 2 0 2 0 年 第 一 次 及 第 二 次 會 議 ， 主 要 討 論 事 項 及 有 關 進 展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 
1 .  運 用 區 議 會 撥 款 聘 請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員 工  

 
 財 委 會 通 過 在 2 0 2 0 至 2 0 2 1 財 政 年 度 向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(“ 民 政 處 ” )撥
款 2 , 4 7 3 , 0 0 0 元，以 繼 續 聘 請 9 名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員 工，協 助 處 理 大 埔 區 議 會 的

職 務 。  

 
 
2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的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 

 
 財 委 會 通 過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於 2 0 2 0 / 2 1 年 度 在 大 埔 區 舉

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計 劃 和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的 建 議 ， 以 及 大 埔 區 公 共 圖 書 館

推 廣 活 動 計 劃 。  

 
 財 委 會 在 2 0 2 0 年 第 一 次 會 議 通 過 下 列 康 文 署 的 撥 款 申 請 ：  

 
( i )  向 康 文 署 表 演 場 地 辦 事 處 (新 界 東 )撥 款 8 8 2 , 4 0 0 元，於 2 0 2 0 / 2 1 年

度 在 大 埔 區 舉 辦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；  

( i i )  向 康 文 署 大 埔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撥 款 7 5 , 2 4 3 元 ， 以 舉 辦 2 0 2 0 / 2 1 年 度

大 埔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地 區 推 廣 活 動 ；  

( i i i )  向 康 文 署 大 埔 區 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 撥 款 2 8 7 , 0 0 0 元 ， 以 繼 續 在 大 埔

區 舉 辦 2 0 1 9 / 2 0 年 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計 劃 ；  

( i v )  向 康 文 署 表 演 場 地 辦 事 處 (新 界 東 )撥 款 8 2 , 2 0 0 元 ， 以 繼 續 在 大 埔

區 舉 辦 2 0 1 9 / 2 0 年 度 的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； 以 及  

( v )  向 康 文 署 大 埔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撥 款 1 , 1 8 4 元 ， 以 繼 續 在 大 埔 區 舉 辦

2 0 1 9 / 2 0 年 度 的 大 埔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地 區 推 廣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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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 外，財 委 會 在 2 0 2 0 年 第 一 次 會 議 要 求 康 文 署 大 埔 區 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 提

供 有 關 2 0 2 0 / 2 1 年 度 在 大 埔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計 劃 的 資 料 。 其 後 ， 康 文

署 大 埔 區 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 修 訂 申 請。財 委 會 在 2 0 2 0 年 第 二 次 會 議 審 議 該 經 修

訂 的 申 請，並 議 決 撥 款 合 共 4 , 5 1 2 , 1 7 0 元 予 康 文 署 大 埔 區 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，於

2 0 2 0 年 4 月 至 2 0 2 1 年 3 月 在 大 埔 區 舉 辦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計 劃 。  

 
 
3 .  地 區 團 體 的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 

 
 財 委 會 合 共 審 議 11 項 地 區 團 體 的 申 請，其 中 7 項 不 獲 通 過。此 外，由 於

另 外 4 項 申 請 的 舉 行 日 期 為 本 年 4 月 至 6 月 期 間 ， 故 財 委 會 基 於 疫 情 嚴 峻 及

發 展 不 明 朗 而 押 後 表 決 。  

 
 
4 .  個 案 討 論  

 
 財 委 會 合 共 討 論 1 0 個 區 議 會 撥 款 的 個 案，並 就 如 何 處 理 這 些 個 案 作 出 裁

決 。  

 
 
5 .  委 任 增 選 委 員 的 規 定  

 
 財 委 會 暫 時 未 能 就 委 任 增 選 委 員 的 規 定 達 成 共 識，並 會 在 2 0 2 0 年 第 三 次

會 議 上 續 議 。  

 
 
6 .  授 權 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根 據 慣 例 處 理 獲 資 助 者 申 請 發 還 撥 款 時 遇 到 的 問

題  

 
 財 委 會 在 2 0 2 0 年 第 二 次 會 議 通 過 授 權 秘 書 處，如 在 會 議 後 處 理 地 方 組 織

申 請 發 還 區 議 會 撥 款 時 遇 到 問 題 ， 可 以 按 照 慣 例 處 理 ， 並 向 申 請 團 體 發 還 相

關 的 款 項 。 如 涉 及 的 問 題 或 導 致 區 議 會 須 向 有 關 團 體 收 回 部 分 或 全 部 獲 發 還

的 款 項，秘 書 處 會 把 個 案 提 交 財 委 會 在 2 0 2 0 年 5 月 舉 行 的 會 議 上 審 議，以 決

定 是 否 收 回 已 經 發 還 的 款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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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修 訂 《 大 埔 區 議 會 撥 款 守 則 》  

 
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早 前 修 訂《 運 用 區 議 會 撥 款 守 則 》。財 委 會 通 過 經 相 應 修 訂

的《 大 埔 區 議 會 撥 款 守 則 》，提 交 有 關 修 訂 供 大 埔 區 議 會 審 議，並 建 議 經 修 訂

的 《 大 埔 區 議 會 撥 款 守 則 》 由 2 0 2 0 年 4 月 1 日 起 生 效 。  

 
 
8 .  提 前 終 止 的 活 動 的 發 還 撥 款 申 請  

 
 財 委 會 通 過 文 件 A F M  2 0 / 2 0 2 0 號 (修 訂 版 )載 述 的 提 前 終 止 的 活 動 的 發 還

撥 款 申 請 。 此 外 ， 財 委 會 亦 要 求 申 請 團 體 交 代 已 購 買 或 製 作 的 紀 念 品 及 奬 品

的 處 理 方 法 ， 而 尚 未 派 發 的 紀 念 品 及 奬 品 則 須 交 回 秘 書 處 。 有 委 員 建 議 申 請

團 體 以 環 保 方 式 處 理 已 購 買 或 製 作 的 物 資 ， 例 如 重 用 物 資 或 送 交 合 適 的 回 收

商 ， 以 期 減 少 廢 物 。  

 
 
9 .  獲 區 議 會 撥 款 活 動 的 修 訂 申 請  

 
 財 委 會 通 過 “ 製 作 大 埔 區 議 會 旅 行 收 納 袋 及 冰 毛 巾 ” 活 動 作 出 以 下 修

訂 ：  

 
( i )  申 請 團 體 改 為 大 埔 區 議 會 ；  

( i i )  活 動 推 行 日 期 順 延 至 2 0 2 0 年 4 月 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製 作 旅 行 收 納 袋 的 開 支 以 2 0 2 0 至 2 0 2 1 財 政 年 度 的 區 議 會 撥 款 支 付。 

 
 

I I .  環 保 、 漁 農 、 工 商 、 食 物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 

 
 環 保、漁 農、工 商、食 物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在 2 0 2 0 年 1 月 2 2 日 舉 行 2 0 2 0 年

第 一 次 會 議 ， 主 要 討 論 事 項 及 有 關 進 展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 
1 0 .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報 告 2 0 1 9 年 9 月 至 12 月 為 農 業 提 供 的 協 助  

 
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“ 漁 護 署 ” )報 告 ， 署 方 在 上 述 期 間 向 農 民 提 供 免 費 借

用 農 機 服 務 共 2 1 6 次，並 舉 辦 了 共 1 5 場 技 術 講 座。本 地 漁 農 美 食 嘉 年 華 已 於

2 0 2 0 年 1 月 3 至 5 日 在 旺 角 花 墟 公 園 順 利 舉 行 ， 入 場 人 次 達 1 4 7  0 0 0 人 ， 本

地 漁 農 產 品 銷 售 額 達 5 5 3 萬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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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委 員 希 望 漁 護 署 考 慮 在 大 埔 風 水 廣 場 舉 辦 本 地 漁 農 美 食 嘉 年 華 ， 為 區

內 漁 農 業 提 供 商 業 機 會 。 漁 護 署 表 示 會 把 有 關 建 議 轉 交 部 門 相 關 組 別 考 慮 和

跟 進 。  

 
 
1 1 .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報 告 2 0 1 9 年 9 月 至 12 月 影 響 海 產 養 殖 業 的 事 宜  

 
 漁 護 署 報 告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漁 護 署 在 上 述 期 間 在 大 埔 區 海 魚 養 殖 場 (鹽 田 仔 魚 類 養 殖 區 )接 獲

1 宗 魚 類 發 病 報 告 。 署 方 其 後 聯 同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動 物 醫 學 及 生 命

科 學 院 的 註 冊 獸 醫 到 場 進 行 聯 合 調 查 和 抽 取 樣 本 化 驗 。 受 檢 測 的

水 樣 本 理 想 ， 未 有 發 現 有 毒 藻 類 及 紅 潮 。 不 過 ， 魚 類 的 鰓 絲 樣 本

發 現 大 量 車 輪 蟲 ， 而 在 肝 臟 、 脾 臟 及 腎 臟 接 種 細 菌 分 離 鑑 定 發 現

溶 藻 弧 菌 及 發 光 桿 菌 ， 彩 虹 病 毒 測 試 亦 呈 陽 性 反 應 。 檢 測 結 果 顯

示 養 魚 同 時 受 寄 生 蟲 、 溶 藻 弧 菌 、 發 光 桿 菌 及 彩 虹 病 毒 感 染 ， 導

致 魚 類 呼 吸 困 難 、 身 體 組 織 受 損 、 失 去 食 慾 、 消 瘦 和 最 終 死 亡 。

漁 護 署 其 後 把 檢 驗 結 果 及 合 適 的 防 治 方 法 告 知 受 影 響 的 養 魚 戶 ，

而 有 關 養 殖 場 的 情 況 亦 有 所 改 善 。 署 方 在 上 述 期 間 並 無 接 獲 其 他

魚 類 發 病 報 告 。  

( i i )  漁 護 署 在 上 述 期 間 沒 有 在 大 埔 區 水 域 接 獲 紅 潮 報 告 。  

 
  
1 2 .  海 事 處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報 告 2 0 1 9 年 9 月 至 1 2 月 在 吐 露 港 收 集 所 得 的

垃 圾 量  

 
 海 事 處 報 告，署 方 在 上 述 期 間 在 吐 露 港 分 別 收 集 了 1 8 . 7 噸、 1 8 噸、 1 7 . 1
噸 及 1 5 . 9 噸 海 上 漂 浮 垃 圾 。  

 
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“ 食 環 署 ” )報 告 ， 署 方 在 同 一 期 間 在 吐 露 港 分 別 收 集

了 8 . 0 5 噸 、 5 . 2 3 噸 、 6 . 6 噸 及 6 . 6 9 噸 海 岸 垃 圾 。  

  
 多 名 委 員 希 望 了 解 海 事 處 及 食 環 署 收 集 海 上 漂 浮 垃 圾 及 海 岸 垃 圾 的 方

法 ， 並 有 見 上 述 2 個 部 門 每 月 都 在 吐 露 港 收 集 大 量 垃 圾 ， 故 建 議 他 們 考 慮 分

類 回 收 收 集 所 得 的 垃 圾 。 有 委 員 認 為 政 府 需 要 識 別 有 關 垃 圾 的 來 源 ， 才 能 有

效 打 擊 垃 圾 源 頭 ， 並 減 少 海 上 漂 浮 垃 圾 及 海 岸 垃 圾 量 。 此 外 ， 有 委 員 希 望 能

夠 實 地 視 察 海 事 處 及 食 環 署 收 集 海 上 漂 浮 垃 圾 及 海 岸 垃 圾 的 工 作 。 海 事 處 和

食 環 署 向 委 員 講 解 各 自 的 負 責 範 圍 和 收 集 海 上 及 海 岸 垃 圾 的 方 法 ， 而 食 環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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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示 垃 圾 分 類 及 回 收 需 要 大 量 額 外 資 源 ， 署 方 會 考 慮 有 關 建 議 ， 但 現 時 未 有

計 劃 回 收 收 集 所 得 的 垃 圾 。 委 員 會 促 請 政 府 調 撥 資 源 回 收 收 集 所 得 的 垃 圾 ，

並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檢 討 收 集 海 上 垃 圾 的 方 法 ， 考 慮 採 用 新 式 的 海 上 垃 圾 收 集 方

法 。  

 
 
1 3 .  大 埔 區 二 零 二 零 年 度 歲 晚 清 潔 大 行 動  

 
 食 環 署 向 委 員 介 紹 已 經 完 成 的 二 零 二 零 年 度 歲 晚 清 潔 大 行 動 內 容 。 署 方

亦 有 邀 請 大 埔 四 里 所 屬 選 區 的 區 議 員 參 與 上 述 清 潔 行 動 。 委 員 向 食 環 署 反 映

各 自 選 區 衞 生 未 如 理 想 的 情 況 ， 以 供 食 環 署 跟 進 並 作 出 改 善 。  

 
 
1 4 .  二 零 二 零 年 大 埔 區 第 一 期 滅 鼠 運 動  

 
 委 員 會 關 注 區 內 的 鼠 患 問 題 ， 而 委 員 亦 向 食 環 署 反 映 各 自 選 區 老 鼠 出 沒

影 響 居 民 及 環 境 衞 生 的 情 況 。 食 環 署 向 委 員 講 解 上 述 滅 鼠 運 動 的 詳 情 ， 並 介

紹 署 方 現 時 主 要 採 用 的 滅 鼠 方 法 。 有 委 員 表 示 食 環 署 在 公 眾 地 方 進 行 的 滅 鼠

工 作 或 會 變 相 把 老 鼠 趕 至 私 人 屋 苑 ， 故 認 為 食 環 署 除 了 致 力 打 擊 公 眾 地 方 的

鼠 患 問 題 外 ， 亦 應 該 與 私 人 屋 苑 加 強 合 作 ， 並 建 議 食 環 署 強 制 或 立 法 要 求 私

人 屋 苑 的 物 業 管 理 人 員 定 期 出 席 署 方 的 防 治 鼠 患 講 座 ， 並 頒 發 證 書 證 明 他 們

曾 經 出 席 ， 確 認 他 們 有 相 關 知 識 處 理 鼠 患 ， 才 能 杜 絕 社 區 的 鼠 患 問 題 。  

 
 
1 5 .  各 有 關 部 門 報 告 大 埔 區 街 道 管 理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 

 
 民 政 處 、 食 環 署 、 警 務 處 、 大 埔 地 政 處 (“ 地 政 處 ” )、 路 政 署 、 屋 宇 署

及 環 境 保 護 署 (“ 環 保 署 ” )在 會 議 上 報 告 2 0 1 9 年 9 月 至 1 2 月 就 四 里 店 鋪 阻

街 問 題 採 取 的 執 法 及 跟 進 工 作。此 外，民 政 處 聯 同 食 環 署、警 務 處、地 政 處 、

路 政 署、屋 宇 署、環 保 署 和 消 防 處 在 上 述 期 間 合 共 採 取 4 次 跨 部 門 聯 合 行 動 ，

打 擊 大 埔 四 里 的 店 鋪 阻 街 行 為 。 多 名 委 員 向 各 部 門 反 映 各 自 選 區 內 的 店 舖 阻

街 、 車 輛 違 泊 、 積 存 垃 圾 、 噪 音 等 問 題 ， 並 促 請 各 部 門 積 極 跟 進 有 關 事 宜 ，

改 善 區 內 的 環 境 衞 生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會 關 注 警 方 早 前 在 區 內 施 放 催 淚 彈 對 居 民

及 環 境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經 討 論 後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臨 時 動 議 ， 要 求 民 政 處 統 籌 相 關

的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， 檢 討 大 埔 區 內 因 催 淚 彈 所 造 成 的 環 境 及 空 氣 質 素 問 題 ， 以

及 對 人 體 及 動 物 的 影 響 ， 並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報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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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各 有 關 部 門 報 告 清 理 大 埔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的 垃 圾 及 淤 泥 事 宜  

 
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、 食 環 署 、 渠 務 署 及 環 保 署 代 表 在 會 議 上 向 委 員 講 解 各

自 在 清 理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垃 圾 及 淤 泥 的 工 作 的 負 責 範 圍 ， 並 介 紹 有 關 的 工 作

內 容 。 有 委 員 指 出 林 村 河 錦 石 新 村 附 近 至 錦 山 村 一 帶 的 河 道 容 易 堆 積 垃 圾 ，

並 建 議 相 關 部 門 在 該 處 進 行 改 善 及 美 化 工 程 。 渠 務 署 表 示 該 處 的 垃 圾 多 為 漂

浮 垃 圾 ， 在 潮 退 後 堆 積 在 河 床 上 ， 故 署 方 認 為 改 變 河 道 斜 度 對 改 善 垃 圾 堆 積

問 題 未 必 能 有 顯 著 效 果 。 署 方 亦 曾 經 進 行 短 時 間 的 測 試 ， 以 期 盡 量 把 垃 圾 集

中 在 河 道 的 特 定 位 置 ， 以 便 一 併 清 理 。 不 過 ， 由 於 每 天 潮 汐 漲 退 的 時 間 及 河

道 水 位 高 度 不 定 ， 故 署 方 進 行 測 試 後 認 為 加 強 派 員 清 理 垃 圾 是 較 為 有 效 的 做

法 。  

 
 

I I I .  醫 療 、 教 育 及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 

 
 醫 療 、 教 育 及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在 2 0 2 0 年 2 月 1 0 日 舉 行 本 年 度 第 一 次 會

議 ， 主 要 討 論 事 項 及 有 關 進 展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 
1 7 .  大 埔 區 的 醫 療 服 務 情 況  

 
 委 員 關 注 雅 麗 氏 何 妙 齡 那 打 素 醫 院 (“ 那 打 素 醫 院 ” )醫 護 人 員 的 防 疫 裝

備 不 足 的 情 況 ， 希 望 院 方 為 醫 護 人 員 提 供 足 夠 和 合 規 格 的 防 疫 裝 備 ， 並 加 強

那 打 素 醫 院 的 隔 離 措 施。此 外，有 委 員 反 對 把 大 埔 賽 馬 會 診 所 劃 為 2 0 1 9 冠 狀

病 毒 病 指 定 診 所 ， 亦 有 委 員 希 望 知 悉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(“ 食 衞 局 ” )有 否 計 劃 把

馬 鞍 山 烏 溪 沙 青 年 新 村 或 大 埔 區 內 的 其 他 營 地 用 作 檢 疫 中 心 。 委 員 會 同 意 致

函 食 衞 局 ， 要 求 局 方 交 代 把 大 埔 賽 馬 會 診 所 劃 為 指 定 診 所 的 詳 情 ， 以 及 檢 疫

中 心 的 安 排 。 有 關 信 件 已 經 在 2 0 2 0 年 3 月 6 日 發 出 。  

 
 
1 8 .  大 埔 區 的 教 育 事 項  

 
 委 員 關 注 大 埔 區 內 學 校 防 疫 及 衞 生 裝 備 不 足 的 情 況 ， 建 議 教 育 局 協 助 學

校 購 置 衞 生 物 品 。 此 外 ， 有 委 員 認 為 教 育 局 應 該 要 求 現 時 在 內 地 的 跨 境 學 生

在 復 課 前 提 早 回 港 ， 進 行 2 星 期 的 家 居 隔 離 ， 以 防 止 病 毒 在 學 校 傳 播 ， 並 建

議 大 埔 區 的 校 長 可 以 聯 手 準 備 復 課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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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 懲 教 工 業 組 口 罩 的 製 造 及 分 發 情 況  

 
 有 委 員 關 注 非 政 府 人 員 能 夠 取 得 甚 至 炒 賣 懲 教 工 業 組 口 罩 的 情 況 ， 並 要

求 有 關 部 門 交 代 。 此 外 ， 有 委 員 要 求 醫 院 管 理 局 ( “ 醫 管 局 ” )澄 清 有 沒 有 使

用 懲 教 工 業 組 口 罩 。 有 委 員 亦 希 望 知 悉 生 產 口 罩 的 女 性 囚 犯 在 夜 間 及 凌 晨 的

工 作 情 況 及 待 遇 ， 例 如 是 否 獲 得 足 夠 的 休 息 時 間 和 合 理 酬 勞 。  

 

 
2 0 .  與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有 關 的 事 宜  

 
 委 員 在 會 議 上 通 過 以 下 4 項 動 議 ：  

 
( i )  “ 促 請 警 方 秉 承 忠 誠 勇 毅 ， 派 員 駐 守 大 埔 所 有 醫 院 各 病 房 門 外 ，

嚴 防 檢 疫 或 隔 離 中 病 人 逃 走 ” ；  

( i i )  “ 促 請 醫 管 局 不 追 究 因 要 求 全 面 封 關 而 罷 工 的 員 工 ” ；  

( i i i )  “ 因 應 大 埔 情 況 ， 反 對 將 大 埔 賽 馬 會 診 所 劃 為 武 漢 肺 炎 指 定 診

所 ” ； 以 及  

( i v )  “ 促 請 行 政 長 官 林 鄭 月 娥 女 士 聯 同 政 務 司 司 長 張 建 宗 先 生 及 警 務

處 處 長 鄧 炳 強 先 生 率 領 前 線 四 千 名 警 務 人 員，立 即 義 務 前 往 武 漢 疫

區，攜 手 抗 疫，以 表 特 區 政 府 高 官 顧 念 祖 國 之 情 及 香 港 警 察「 忠 誠

勇 毅 」 之 心 ” 。  

 
 
 
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0 年 3 月  


